
怀柔工商专栏

北京市著名商标是指在
市场上享有较高声誉， 为相
关公众所熟知， 并依照 《北
京市著名商标认定和保护办
法 》 予以认定的注册商标 。
包括商品商标和服务商标。

北京市著名商标应当符
合哪些条件呢？

(一 ) 该商标是有效注
册商标， 且商标权属无争议；
(二) 商标所有人为本市自然
人 、 法人或者 其他经 济 组
织； (三 ) 该商标自核准注
册之日起连续使用已满二年，
使用该商标的商品质量稳定，
符合国家有关标准 ； (四 )
使用该商标的商品在最近期
间内连续二年的销售额、 纳
税额、 利润等主要经济指标
在同行业中领先， 具有较高
的市场占有率； (五 ) 该商
标为消费者所公认， 在相关
市场内具有较高的知名度；
(六) 商标所有人具有较强的
商标保护意识和严格的商标
使用、 管理和保护措施， 无
商标违法行为。

北京市著名商标在本市
范围内享有哪些特殊保护？

1、 自著名商标公告之

日起， 他人将与该著名商标
相同或近似的文字作为生产
相同或近似产品的企业字号
使用， 且可能引起公众误认
的，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予
核准登记； 2、 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擅 自 使 用 北 京 市 著
名 商 标 的 商品特有的或者
与其近似的名称、 包装、 装
潢， 造成公众误认； 3、 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
丑化、 贬低北京市著名商标 ;
4、 在著名商标认定之日前一
年内， 将与著名商标相同或
者近似的文字作为其字号使
用， 并引起公众误认的 ， 著
名商标所有人可以在著名商
标认定之日起一年内 ， 向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撤销其
相关字号。

怀柔分局 唐伯慧

北京市著名商标
申请条件和相关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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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香阑

单位未缴社保，农民工应要求补还是赔？

案例1
单位4年半未缴社保
农民工获6500元赔偿

46岁的周书海是北京市远郊
的一位农民。 2005年3月 ， 他入
职到本市一家运输公司做司机。
2016年9月 ， 劳动合同期满后终
止 ， 他 领 取 经 济 补 偿 金 后 离
开单位。

不久， 周书海的一位朋友办
了退休。 聊天中， 周书海得知社
会保险缴费时间越长， 退休后拿
的养老金越多。

这个消息让他想起一件事。
“在运输公司上班期间，单位

是从2010年1月才开始给我缴纳
社会保险的。 2005年3月至2009年
12月，这段时间我一直没有社保。
我以前没当回事， 现在离开单位
了， 而且这事又关系到我以后退
休费的多少，是个大问题。 因此，
我不能不当回事了。 ”周书海说。

于是， 他找到运输公司， 要
求给他补缴2005年3月至2009年
12月的养老保险费。 公司经过研
究并向社保部门了解， 答复周书
海： 无法补缴。

周书海不同意： “我从2014
年就农转非了， 现在是非农业户
口， 你们可以补缴啊！ 不然， 会
影响我的退休金。”

运输公司强调没有政策不能
补缴， 周书海认为， 这是对方嫌
麻烦不愿给他补。 于是， 他申请
劳动仲裁， 要求单位补缴2005年
3月至2009年12月的养老保险费，
或者支付未缴纳养老保险的损失
赔偿金6500元。

经过审理后， 仲裁委裁决：
驳回其申请。

周书海不服，又起诉到法院。
法院庭审时， 运输公司认可

在2005年3月至2009年12月期间
未给周书海缴纳养老保险， 表示
他当时是农业户口， 所以， 该期
间的养老保险费现在无法补缴。

经过审理， 法院近日支持了
周书海的主张， 判决运输公司向
其支付未缴纳养老保险费的赔偿
金6500元。

记者分析
《社会保险法》 施行前
农民工可获养老保险损失赔偿

原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于2001年8月29日颁布的 《北京
市农民工养老保险暂行办法》 第
2条规定， 凡本市行政区域内的
国有企业、 城镇集体企业、 外商
及港、 澳、 台商投资企业、 城镇
私营企业和其他城镇企业， 党政
机关、 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 民
办非企业单位， 城镇个体工商户
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 具有本市
或外埠农村户口的劳动者， 应当
依法参加养老保险， 缴纳养老保
险费 。 由此来看 ， 运输公司在
2005年3月至2009年12月未给周
书海缴纳养老保险， 不符合法律
规定。

单位未依法为周书海缴纳养

老保险， 错误在先。 但因周书海
当时是农业户口， 按照目前的政
策法规规定确实无法补缴。

针对这类情况， 《北京市农
民工养老保险暂行办法》 第15条
规定， 因用人单位未参加养老保
险或未按规定足额缴纳单位与个
人的养老保险费， 致使农民工不
能按规定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
用人单位应按照本办法的标准予
以补偿。

同时， 《农民合同制职工参
加北京市养老、 失业保险暂行办
法》 第22条规定， 农民合同制职
工因用人单位未参加社会保险或
未足额缴纳养老、 失业保险费，
不能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和失业保
险一次性生活补助费待遇的， 用
人单位应按照本办法规定的标准
予以补偿。

由于运输公司未给周书海缴
纳社保发生在 《社会保险法》 施
行之前， 即2011年7月1日之前，
所以， 基于上述规定， 运输公司
应当依照北京市相关规定标准，
向周书海支付未缴纳养老保险的
赔偿金 。 周书海要求赔偿 6500
元， 由于此数额未高于法院核定
的金额， 所以， 他的主张得到了
法律的支持。

案例2
乡镇企业未缴养老保险
员工索赔法院不予支持

刘忠良与上面案例中的周书
海住在同一个村里， 并且是远房
亲戚。 2009年8月1日， 经村委会
推荐， 他来到乡镇企业———建材
构件厂上班 。 2016年4月 30日 ，
双方解除劳动合同。

“在职期间， 劳动合同倒是
签了， 可社会保险是中途才给缴
纳的。” 刘忠良介绍， 入职时厂
里并未给他缴纳社保费， 而是从
2012年7月起开始缴费的 ， 这样
算起来有近3年时间他没有养老
保险。

看到表哥周书海通过打官司
拿到了未缴养老保险的赔偿金，
他也去申请仲裁， 进行维权。

仲裁庭审时， 建材构件厂承
认在2009年8月1日至2012年6月
30日期间没给刘忠良缴纳养老保
险费， 但是， 该厂认为其是集体
所有制乡镇企业， 按照北京市劳
动部门当时的规定， 法律不强制
集体企业为农民工缴纳保险。 因
此， 该厂不同意向刘忠良支付未
缴养老保险赔偿金。

其后， 仲裁委裁决驳回了刘
忠良的申请。

刘忠良不服裁决， 向法院提
起诉讼。

法院经过审理， 支持了刘忠
良主张， 判决建材构件厂向其支
付2009年8月1日至2012年6月30
日农民工养老保险待遇3005元。

虽然钱不多 ， 但官司打赢
了。 正当刘忠良满心欢喜时， 建
材构件厂又提起了上诉。

这一次， 建材构件厂提交了
一份上级机关出具的该厂属于乡
镇企业的证明信。 仅凭此证据，

单位就转败为胜， 二审法院认定
一审法院判决该厂向刘忠良支付
养老保险待遇的处理不妥， 并对
此予以纠正。 最后， 判决该厂无
需支付未缴养老保险赔偿金。

记者分析
企业性质不同
有些农民工得不到赔偿

刘忠良拿着自己与表哥周书
海的两份判决书找到记者： “我
们俩的情况差不多， 单位未缴养
老保险那段时间均为农业户口，
后来， 又在同一年转成了非农业
户口， 法院的判决结果怎么完全
相反呢？ 是不是判错了？”

记者详细了解他们的情况并
看了判决书后发现， 两人情况确
实有很多相同点， 但最大区别是
他 们 二 人 原 来 所 供 职 的 单 位
性 质 不同 ： 周书海所在的运输
公司是国有企业， 刘忠良上班的
建材构件厂是一家集体所有制乡
镇企业。

建材构件厂在2009年8月1日
至2012年6月30日期间未给刘忠
良缴纳养老保险， 依据 《北京市
农 民 工 养 老 保 险 暂 行 办 法 》 、
《北京市农民合同制职工参加北
京市失业保险暂行办法》 等有关
规定， 单位应当向刘忠良支付未
缴养老保险赔偿金。 但是， 北京
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在2002
年11月8日颁布的 《关于乡镇企
业职工社会保险、 经济补偿金有
关问题的复函 》 （京劳社仲函
[2002] 94号） 规定： 原北京市劳
动局 1999年 5月 17日关 于 印 发
《农民合同制职工参加北京市养
老保险、 失业保险暂行办法》 的
通知 （京劳险发 [1999] 99号），
不适用乡镇企业。 由于建材构件
厂属于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 所
以， 刘忠良的诉求不能得到法律
支持。

本案在二审审理期间， 建材
构件厂所在辖区经济和信息化委
员会出具证明信， 证明本厂系集
体所有制乡镇企业。 正是根据单
位提供的这项证据， 二审法院才
认定刘忠良主张的2011年7月以
前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待遇不符合
相应文件规定， 建材构件厂无需
向其支付经济赔偿。

案例3�
促销员打工3年没社保
告状时仲裁法院不受理

两年多前， 吴丽丽从农村老
家跟老公一起来到北京打工。 应
聘时， 她被一家商贸公司聘用，
并被派到超市做了一名促销员。
2016年12月， 因奖金提成比例与
业务员发生矛盾， 又恰逢两年劳
动合同期满， 当月她就被公司终
止了劳动合同。

今年春节后， 吴丽丽又找了
份工作。 入职不久， 单位让她办
理社保关系转移手续。 这时， 她
才知道商贸公司一直没为其缴纳
社会保险。

为此， 她与商贸公司协商要

求支付补偿， 但被拒绝。 于是，
她申请劳动争议仲裁， 要求该公
司为她补缴社保费或者支付现金
赔偿。

不久， 她收到了仲裁不予受
理通知书。

接下来， 她到法院起诉。 但
法院以该争议不属于劳动争议为
由， 也不予受理。

吴丽丽疑惑了： 不是说单位
给员工缴纳社会保险是法定义务
吗， 现在商贸公司不给缴社保，
我却没地方说理了？

记者分析
单位未缴社保费
农民工可投诉要求补缴

《社会保险法》 第4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
和个人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 具
体的缴费方式是， 不但用人单位
要按比例为职工缴纳社保费， 而
且应当由个人支付的部分， 单位
也要代扣代缴。

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保
费 ， 依据 《社会保险法 》 的规
定， 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
限期缴纳或者补足， 并自欠缴之
日起， 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
金； 逾期仍不缴纳的， 由有关行
政部门处欠缴数额一倍以上三倍
以下的罚款。

像本案中吴丽丽遇到的情

况 ， 她可以拿着劳动合同等证
据， 到社保稽核部门进行举报投
诉， 要求单位为其补缴。

对于这类单位未缴社保费但
可以补缴的， 劳动者不能以放弃
补缴而要求现金补偿或赔偿。 因
为， 按照 《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
条例》 的规定， 用人单位与职工
缴纳的社保费除一部分划入职工
个人账户外， 其余纳入社会统筹
账户由参保人员共同享有 。 因
此， 当单位未缴社保而以现金补
偿给职工时， 就损害了其他参保
人员的利益， 这有悖法律规定。

根据 《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
条例》 规定， 征缴社会保险费属
于社保部门的职责， 职工因社保
缴纳与单位发生矛盾属于行政管
理的范畴， 不属于仲裁委和法院
受理案件的范围。 这就是吴丽丽
申请仲裁、 到法院诉讼都不予受
理的原因。 不过， 吴丽丽可以向
社会保险部门申请解决。

在现实中， 还有一些单位未
缴社保但因种种情况又无法补缴
的情况 。 对此 ，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三）》 第1条
规定， 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
办理社会保险手续， 且社会保险
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
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 要求用人
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 人
民法院应予受理。

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 但在现实中， 一些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往往没有社保， 因此引发的劳动争议却
有不尽相同的结果： 有的能得到现金赔偿， 有的在仲裁委和法院干脆不受理， 有的即使受理了劳动者的诉求也得不到法律支持。

这是为什么呢？
记者对以下三个农民工维权案例的采访， 给出了相应的答案。


